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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正、系统信任与垃圾处理场接受度

聂　伟

摘　要：兴建垃圾处理场是解决当前 “垃圾围城”困境的重要手段，而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是影

响垃圾处理场建设与运营的重要标尺。本研究以厦门的垃圾处理实证调查为例，从环境公正的视角分析了公

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问题。结果显示，环境公正是影响公众对垃圾处理场接受度的重要因素。公众对垃

圾处理场的接受度是基于分配公正做出的决策行为；持有自私分配公正观者；承担的垃圾处理风险越多，风

险感知越强烈，获得风险补偿越少者，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越低。而且其决策行为也会受到程序公正 （风

险沟通、选址程序公正观）的影响，参与风险沟通越多，对垃圾处理场接受度越高；反对政府与专家决定模

式者，越容易出现垃圾处理接受危机。同时，环境公正还会通过系统信任间接影响垃圾处理场接受度。

关键词：垃圾处理场；接受度；环境公正；系统信任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６８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０１６９（２０１６）０４－００６２－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城市公众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及行为研究”（１１ＣＳＨ０１９）；深圳大学 “创新型城
市研究”系列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聂伟，社会学博士，深圳大学创新型城市建设与治理研究中心讲师 （广东 深圳５１８０６０）

一、背景与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深入推进，“垃圾围城”态势日趋严重。目前全国城市垃圾产量约２亿吨，累
积侵占土地约５亿亩；每人每年约产生垃圾３００公斤，且垃圾总量以每年１０％的速度递增，约三分
之二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１］。城市垃圾产量的迅猛增长，而与之相应的城市垃圾处理场规
划和设施缺乏，导致已有垃圾处理场的超负荷运行。因此，处理好城市垃圾快速增长和配套垃圾处
理场缺乏的矛盾，兴建垃圾处理场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重要手段。

然而，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逐步增强和高环境质量诉求日趋强烈，中国的垃圾处理场建设之路
并不平坦，从兴建小型的垃圾中转站到大型的垃圾填埋场、垃圾分类回收厂、垃圾焚烧厂，社会大
众的反对浪潮此起彼伏，甚至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如北京垃圾焚烧厂选址事件、广州番禺反建
垃圾焚烧发电厂、浙江余杭抗议垃圾处理场等一系列环境事件连环上演。“别在我家后院 （Ｎｏｔ　Ｉｎ
Ｍｙ　Ｂａｃｋｙａｒｄ）”是公众对有害废弃物处理场所选址的共同心愿，因为人们不仅将垃圾处理场所与
环境风险直接联系起来，而且进一步将垃圾处理场与环境公正相联系。在西方，环境不公正 （分配
不公正和程序不公正），是引发环境风险接受危机的重要动因［２］。但在我国，目前的研究较多关注
垃圾处理场所建设会导致风险分配不公正［３］［４］，而很少关注环境不公正对垃圾处理场接受度的影
响。那么，在当下转型时期，环境公正究竟会对我国公众的垃圾处理场接受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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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分析该问题，对于制定合理的垃圾处理政策和减少社会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与假设

在美国的公民权利运动中，环境公正主要是指环境伤害的公平分配［５］。后来，美国环保署将环
境公正定义为 “不论种族、阶级和民族，在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人人平等；任
何人都不应该承担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６］。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公正实际上是结果分配公正。随
着环境运动的高涨，施朗斯伯格 （Ｓｃｈｏｌｓｂｅｒｇ）认为环境公正不仅公平地分配环境风险，而且还包
含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的共同参与；也意味着环境公正包含结果分配公正和政策制定过程的程
序公正［７］。西方的诸多研究已经证实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影响公众对邻避设施接受度的重要因
素。

在环境分配公正的观念上，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只要邻避设施不要设置在我家后院，公众对邻避
设施的接受度才会较高；持有自私环境分配公正理念者，越容易出现风险接受危机［８］。但事实并非
如此，这一分配公正观念难以完全解释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接受度，而是转向了对分配公正中的风险
与利益、责任与义务的分配探讨。分配公正第一层含义主要指环境风险成本和利益的公平分配。在
邻避设施接受度研究中，环境风险成本包含邻避设施带来难闻的气味，降低生活质量、房产贬值
等；而收益主要指给当地创造就业、增加经济收入等；当公众意识到所承担的环境利益小于环境成
本时，对邻避设施的接受度相应较低［９］；或者说若经济补偿能够抵消邻避设施带来的负外部效应，

可有效降低对邻避设施的反抗情绪［１０］。分配公正第二层含义是指环境破坏的责任和应与环境保护
的义务相对应［１１］，在邻避设施或污染企业建设与运营过程中，环境破坏责任与保护义务的不对等，

将导致公众对邻避设施激烈地反抗，显著降低公众的接受度。刘春燕以钨矿企业为案例分析发现，

少数钨矿企业老板通过垄断无偿使用公共资源得到暴利，但却以环境零成本的方式将生态环境问题
转嫁给当地村民，引发公众强烈的环境不公正感，降低公众对工矿企业的接受度，导致持续的环境
上访［１２］。基于上述论述，本研究设立假设１和子假设：

假设１：公众越意识到分配不公正，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越低。

假设１－１：持有自私环境公正观者，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越低。

假设１－２：公众承担的垃圾处理风险越多，越不愿意接受垃圾处理场。

假设１－３：公众的垃圾处理风险感知越强烈，越不愿意接受垃圾处理场。

假设１－４：因垃圾处理场造成环境侵害而得到补偿者，越可能接受垃圾处理场。

与分配公正关注结果不同的是，程序公正聚焦于政策制定过程的程序是否合法、公众是否有机
会参与政策的制定、信息是否足够提供等；而政策制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能否得到保障是影响环境
风险接受的关键因素［１３］。在程序合法性上，随着科学力量不断增强，政府制定决策较大程度上依
赖于中立的科学团体为其提供决策依据，日渐形成了政府官员与科技专家的决策模式；但使得原本
属于必须公众参与的政治议题，转变为技术决策问题，刻意地忽视了公众的社会参与，造成邻避现
象难以消除［１４］。实证研究发现，居民未参与选址决策，会使居民认为自己被排除在选址过程之外，

从而更不愿意接受邻避设施［１５］。在邻避设施建设与运营过程中，政府对邻避设施信息的封闭，将
加剧公众的恐慌和焦虑，放大环境风险，降低对管理者的信任，越容易出现邻避设施接受危机［１６］。

基于上述论述，本研究设立假设２和子假设：

假设２：程序公正有助于提升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

假设２－１：反对政府与科技专家决定模式者，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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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２－２：公众参与的风险沟通越多，越愿意接受垃圾处理场。

公众越是被公正地对待，越是认可决策制定的过程，对决策制定和执行的机构系统越信任［１６］。

而公众对专家或机构等系统信任，有助于减少当前无法控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本体性安
全，进而提高风险接受度［１７］。实证研究发现，风险承担者对风险管理机构的信任，不仅会对邻避
设施产生直接效应，而且 “风险—收益”分配公正感知、信息获取还会通过系统信任间接影响垃圾
处理场接受度［１８］；民众不相信政府的公正态度，对政府的邻避设施选址决策缺乏信任，经常采取
激烈的抗争行为予以反抗［１９］。公众缺乏对专家的信任，不太可能接受专家对邻避设施的风险评估，

难以改变和降低环境风险认知，因风险焦虑而本能地抗拒和抵制邻避设施［２０］。上述研究结果表明，

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不仅会直接影响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接受度，而且还会间接通过系统信任间接影
响垃圾处理场接受度。鉴于此，本研究设立以下中介假设：

假设３：环境公正会通过系统信任间接影响垃圾处理场接受度。

假设３－１：结果分配越公正，系统信任水平越高，垃圾处理场接受度越高。

假设３－２：决策程序越公正，系统信任水平越高，垃圾处理场接受度越高。

三、数据与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城市公众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及行为研究”①，

项目组于２０１１年７月到８月在厦门市开展了有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环境影响的问卷调查。调查
采用多阶段混合抽样方法获取样本：第一阶段，采取立意抽样方法，根据厦门市的垃圾处理场分布
和人口分布状况，抽取厦门市的思明区、翔安区、湖里区、海沧区作为初级抽样单位。第二阶段，

根据每个区的人口规模，按照 “概率与元素的规模大小成比例”原则，抽取街道、乡镇。第三阶
段，在抽取的街道、乡镇中随机抽取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并以此为三级抽样单位；最后在社区居
委会／村委会中随机抽取家庭，并在每户中抽取一位１８～７０岁的居民作为最终调查对象。由经过培
训的调查员入户一对一填答，最终发放问卷７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６６０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４．３％。

（二）因变量

因变量为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在问卷中询问被调查者 “假如经过科学论证后，政府决定在您
所居住的社区三公里范围内，兴建下述垃圾处理场 （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场、垃圾分类回收场、

垃圾中转站），您是否愿意接受？”被访者从 “完全不能接受”、“基本不能接受”、“中性”、“基本能
接受”“完全能接受”进行回答，分别对其赋值为１、２、３、４、５；得分越高，表示对垃圾处理场
接受度越高。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对垃圾处理场接受度进行因子分析，得到１个公因子，方差贡献率
达７３．９％，ＫＭＯ值为０．７６６　３，Ａｌｐｈａ信度系数分别为０．８，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将其命名为
“垃圾处理场接受度因子”；为了在回归模型中更为清楚地分析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运用公
式把因子转换为１到１００之间的指数②，作为垃圾处理场接受度得分。

（三）自变量

１．分配公正。自私环境公正观，通过 “不管怎样，垃圾场不能建在我家附近”问题测量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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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项目由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龚文娟副教授主持，感谢提供数据支持！
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Ｂ）·Ａ。其中，Ａ＝９９／（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Ｂ＝（１／Ａ）－因子最小
值。Ｂ的公式亦为，Ｂ＝［（因子值最大值－因子最小值）／９９］－因子值最小值（参看边燕杰、李煜２０００：１－１８）。



的选址结果公正观，被访者从 “公平、不公平、不好说”进行回答，认为 “公平”则视为 “自私环
境公正观”，赋值为１，其他赋值为０。

结果分配公正，从两个测量维度，即客观的 “风险暴露—风险补偿”和主观 “风险感知—风险
补偿”。

客观风险暴露，通过居住地与大型垃圾处理单位的距离来测量，在国际的风险分配研究中，通
常以１英里或２英里作为抽样半径。基于此，本研究以３公里为半径，考察居民的风险暴露情况，

居住地距离大型垃圾处理场３公里以内，表示风险暴露程度高，赋值为１；３公里以外，表示风险
暴露程度低，赋值为０。

主观风险感知，列举１１项垃圾处理可能产生的物理与健康、社会风险，包括垃圾处理带来臭
味、污染水源、发出噪声、污染附近地区的土壤、滋生病菌、制造心理压力、危害身体健康、使垃
圾场附近产业贬值、减少工作机会、降低收入、人口减少等。被访者从 “严重影响”、“有些影响”、
“不清楚”、“没什么影响”、“完全没什么影响”等进行回答，以此为基础提取公因子，最终提取物
理健康与社会风险因子和社会风险因子，其中社会风险因子包含使垃圾场附近产业贬值、减少工作
机会、降低收入、人口减少等，其他为物理与健康风险感知因子，并运用公式将因子转换为１到

１００，因子得分越高，表示风险感知程度越高。

风险补偿，通过 “垃圾场在本地造成环境侵害，是否得到过补偿”测量，被访者从经济补偿、

政府组织搬迁、增加就业、集体体检、其他等进行回答，至少有一项则赋值为１，都没有赋值为０。

２．程序公正。程序公正观，通过公众对 “政府与专家充分讨论后，共同决定垃圾场建在哪里”

的看法来考察，答案包括 “公平”、“不公平”、“不好说”。若回答 “不公平”，表明反对政府与专家
决定模式，赋值为１，其余赋值为０。

风险沟通列举了７项垃圾处理场选址过程中的程序，包括 “宣传、公告垃圾场选址规划”、“公
开举办环境评价听证会”、“请专家为居民讲解垃圾处理知识”、“邀请居民参观先进垃圾设备技术”、
“民意调查”、“邀请居民参加政府会议决议”；回答 “有”赋值１分，回答 “没有”和 “不知道”赋
值０分。将各个项目进行累加，得分越高，表示风险沟通程序参与越多。

（四）中介变量

系统信任主要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对 “高层政府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院）；基层机构 （居
（村）委会干部、垃圾处理项目公司、监管垃圾处理单位机构）；专家 （垃圾处理技术专家、研究环
境和垃圾处理问题的科学家）；媒体与社团 （电子邮件、博客、手机等信息渠道、中央一级的电视
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地方电视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体、群体组织社会团体）等的信任程度，被访者
从 “非常信任”、“比较信任”、“中性”、“比较不信任”、“非常不信任”等进行回答，以上述量表为
基础，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四个因子，分别为高层政府信任因子、基层机构信任因子、专家信任因
子、媒体与社团信任因子，将这四个因子分别乘以方差贡献率，最终得到系统信任总因子，并将因
子得分转换为１到１００指数，得分越高，表示系统信任水平越高。

（五）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研究文献的结果，垃圾处理场接受度还可能受到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影响，在
研究中控制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户口类型、家庭年收入对数等变量。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及
特征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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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名 百分比 （％）／均值 变量名 百分比 （％）／均值

因变量 程序公正观

垃圾处理场接受度 ３６．２ 不公正 ４２．０
自变量 公正 ５８．０

自私环境公正观 系统信任 ５５．５
是 ４２．０ 控制变量

否 ５８．０ 性别

风险暴露 男 ４６．０
３公里以内 ６２．０ 年龄 ３５．８
３公里以外 ３８．０ 受教育年限 １０．８
风险感知 户口

物理与健康风险 ５２．９ 城市 ７２．０
社会风险 ５４．９ 农村 ３８．０
风险沟通 ０．６ 家庭收入 （万） ８．１

四、结果与分析

（一）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现状
表２统计结果显示，公众对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发电厂的接受度最低，接受比例分别只有

１９．６％和１９．８％，均未超过２０％；对垃圾分类回收场的接受度为四个类别中最高的，接受比例达
到３７．８％，但仍然未超过４０％；一般而言，垃圾中转站的运营规模较小，但对此的接受度仍然较
低，仅为３５．８％。将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拟合成垃圾处理场接受因子，并将因子得分转换
为１～１００指数，均值仅为３６．２；未超过５０分；总体结果表明，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较低。

表２　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情况 （％）（Ｎ＝６６０）

项目 垃圾填埋场 焚烧发电厂 垃圾分类回收厂场 垃圾中转站

完全不能接受 ３６．１　 ３６．８　 ２５．２　 ２４．４
基本不能接受 ３２．６　 ３３．０　 ２４．８　 ２６．１
中性 １１．８　 １０．３　 １２．１　 １３．８
基本能接受 １６．４　 １５．３　 ２９．５　 ３０．３
完全能接受 ３．２　 ４．５　 ８．３　 ５．５

（二）环境公正与垃圾处理场接受度
为了进一步考察垃圾处理场接受度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垃圾处理接受度因子为因变量，在控

制变量基础上，分别加入分配公正、程序公正等模块的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体结果
如表３所示。从总体来看，控制变量模型的调整Ｒ２ 为７．７％；分配公正 （模型３）模型的Ｒ２ 增加
到１７．４％，程序公正模型Ｒ２ 增加到１５．４％，表明分配公正、程序公正对垃圾场接受度具有较高的
解释力。接下来分别讨论各变量对垃圾处理场接受度的影响。

１．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对垃圾处理场接受度的影响有限，性别、年龄、家庭收入对数均对垃
圾处理场接受度影响不显著。模型１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
度增加０．６８分；教育水平越高，对垃圾处理技术的认识和理解能力越强，更可能接受垃圾处理场。
城市居民对垃圾处理场接受度显著低１４．０６分 （模型１）；这一结果与当前诸多城市反对建设垃圾
处理场相吻合，与城乡居民的媒介接触、风险感知有关。随着全国各地反对建设垃圾处理场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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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不断见诸于媒体，城市居民接触大众媒体的几率和频率更高，对垃圾处理场可能产生的风险感
知更为强烈，越可能出现垃圾处理场接受危机。

表３　影响公众垃圾处理接受度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１
基准模型

模型２
分配公正

模型３
分配公正

模型４
程序公正

女性（男＝０） ０．１０８（２．０６９） ０．５３９（２．０２１） ０．４７３（２．０２２） －０．２２８（１．９８４）

年龄 －０．１２９（０．０９２） －０．０６８　９（０．０９１） －０．１０８（０．０９２） －０．１３８（０．０８８）

受教育年限 ０．６８０＊＊（０．２６６） ０．４９１＊（０．２７５） ０．５５６＊＊（０．２７１） ０．５２０＊＊（０．２５６）
城市（农村＝０） －１４．０６＊＊＊（２．３９１） －１０．６６＊＊＊（２．４５９） －１０．６２＊＊＊（２．４４４） －１１．９９＊＊＊（２．３０７）
家庭年收入对数 －０．０２４　４（０．０７１） －０．０２２　２（０．０６９） －０．０１５　４（０．０６９） －０．０１６１（０．０６８）

居住距离３公里以内 －４．３４６＊（２．２５７）

得到补偿（没有＝０） －２．８９３（２．８１０） －０．８９８（２．９１７）

自私环境公正观（其他＝０） －１５．４３＊＊＊（２．０５５） －１５．１９＊＊＊（２．０６３）
物理与健康风险感知 －０．１６０＊＊（０．０６７　７）
社会风险感知 －０．１１０＊（０．０６１　５）

程序公平观
（反对政府专家决定模式＝１）

－８．８６４＊＊＊（２．００１）

风险沟通 ４．２１２＊＊＊（０．７３２）
常数 ４３．５３　 ５０．２７　 ６２．２７　 ４５．３１
Ｆ　 １１．２２　 １５．８９　 １４．８１　 １６．９７
Ｎ　 ６１４　 ５９８　 ５９３　 ６１３
调整Ｒ２　 ０．０７７　 ０．１６６　 ０．１７４　 ０．１５４

　　注：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２．括号外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２．分配公正。首先从环境公正观念、客观的 “风险暴露—风险补偿”来看 （模型２），与其他
公众相比，持有 “自私环境公正观”居民的垃圾处理场接受度显著低１５．４分，结果支持假设１－１，
这说明 “理性自利”是公众产生垃圾处理场接受危机的重要因素。与居住地离垃圾场３公里以外的
普通居民相比，居住在垃圾场周边居民的垃圾处理场接受度显著低５．１分；假设１－２得到支持；但
补偿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不具有显著影响，假设１－３未得到证实；也就是说，公众承担的垃圾处
理风险越多，越不愿意接受垃圾处理场，深入访谈调查结果表明，垃圾场周边居民每天都饱受垃圾
处理场散发的恶臭气味，蚊虫满天飞，粮食、蔬菜种植经常受到垃圾场废气和废水的毒害，影响了
日常生活和经济收入；此类日常生活扰乱，对他们接受垃圾处理场产生严重抑制作用。虽然部分群
众得到补偿，但是补偿难以弥补垃圾处理场所带来的经济、健康等损失，这可能导致得到补偿者的
垃圾处理场接受度处于较低水平。
其次，从主观的 “风险感知—补偿”来看 （模型３）；物理与健康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感知对

垃圾处理场接受度影响显著，物理和健康风险感知、社会风险感知每增加１分，对垃圾处理场的接
受度分别降低０．１６０分和０．１１０分；假设１－３得到数据支持，此发现与国外的相关研究保持一
致［２１］；补偿仍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垃圾处理场建设与运营会带来物理与健康风险 （如污染水、
气味臭、危害身体健康等）和社会风险 （使垃圾厂周边产业贬值、人口减少、减少工作机会），公
众越是意识到这两类风险，得到的补偿越少，环境不公正感越强烈，越不愿意接受垃圾处理场。

３．程序公正。模型４结果表明，程序公正观对垃圾处理场接受度具有重要影响，越是反对政
府与专家共同决定模式，越容易出现垃圾处理接受危机，垃圾处理场接受度得分显著低８．８６４分，
假设２－１得到支持，该发现与国外研究结果保持一致［２２］。风险沟通显著提升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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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度，公众参与风险沟通项目每增加１项，其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增加４．２分，假设２－２得到证
实。政府与开发商及时举行环境评价听证会，邀请专家为居民讲解知识，邀请居民参观先进垃圾设
备技术等风险沟通有助于加强公众对垃圾处理技术的了解，降低垃圾处理风险感知，进而增加垃圾
处理场接受度。

（三）环境公正对垃圾处理场接受度的影响：系统信任中介效应
模型５到模型７表示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对系统信任的直接影响结果，模型８到模型１０表示

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通过系统信任间接影响垃圾处理场接受度 （如表４所示）。模型５结果表明，
风险暴露程度越高，居住地离垃圾处理场３公里以内的居民，系统信任水平越低；意外的是，得到
补偿的居民，系统信任得分显著低０．１７分；居民之所以能得到补偿，是因为风险暴露程度高，但
补偿往往难以弥补风险损失，导致系统信任水平较低。加入系统信任中介变量之后，风险暴露依然
显著，表明风险暴露通过系统信任间接影响垃圾处理场接受度，也就是说，居住３公里以内的居
民，系统信任水平越低，较低的系统信任水平显著降低垃圾处理场接受度。结合模型６和模型８可
知，物理与健康风险感知通过系统信任间接影响垃圾处理场接受度，物理与健康风险感知越强烈，
系统信任水平越低，越不愿意接受垃圾处理场；假设３－１部分得到支持。模型７和模型１０结果表
明，系统信任是程序公正影响垃圾处理场接受度的中介机制，参与的风险沟通越多，系统信任水平
越高，垃圾处理场接受度意愿更高；反对政府与专家决定模式者，系统信任水平越低，越容易出现
垃圾处理场接受危机，假设３－２被证实。

表４　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对垃圾处理场接受度影响：系统信任中介效应

系统信任 垃圾处理场接受度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居住地３公里以内 －０．０５４＊ －０．１４４＊＊＊

得到补偿 －０．１７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４
自私环境公正观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９ －０．２８２＊＊＊ －０．２８８＊＊＊

健康与物理风险感知 －０．１８８＊＊＊ －０．０６１＊

社会风险感知 －０．２００＊＊＊ －０．０２６
风险沟通 ０．２０８＊＊＊ ０．２０３＊＊＊

反对政府与专家决定模式 －０．２０３＊＊＊ －０．１２６＊＊＊

系统信任 ０．２４９＊＊＊ ０．２４３＊＊＊ ０．１９９＊＊＊

Ｎ　 ６２７　 ６２１　 ６４４　 ６２７　 ６２１　 ６４４
调整Ｒ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７＊＊＊ ０．０９＊＊＊ ０．１８４＊＊＊ ０．１６６＊＊＊ ０．１２８＊＊＊

注：１．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２．＊＊＊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３．由于篇幅的限制，省略标准误。

五、结论与讨论

与以往把垃圾处理风险接受度简单放置于 “个体决策行为”的理性选择框架内分析做法不同；
本研究从环境公正 （分配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理论视角出发，构造了垃圾处理接受度的环境公正分
析框架，并通过厦门垃圾处理实证数据验证了其具体作用路径 （如图１所示）。研究结果表明，公
众的垃圾处理场接受度，既与人们对资源利益与环境后果的分配正义有关，更与民众对承担风险的
制度安排与操作的程序正义有关。首先，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是基于分配公正做出的决策行
为，持有环境自私环境公正观者；暴露在垃圾处理风险者，感知的物理与健康风险、社会风险越强
烈，补偿难以覆盖损失者，越容易出现垃圾处理接受危机。其次，程序公正对垃圾处理场接受度具
有重要的提升作用。参与的风险沟通越多，垃圾处理场接受度越高；越是反对政府与专家决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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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环境公正对垃圾处理场接受度的作用路径
注：虚线表示影响不显著；实线表示影响显著。

者，越容易出现垃圾处理场接受危机。最后，分
配公正和程序公正通过系统信任间接影响垃圾处

理场接受度，公众所承担的垃圾处理风险越多，
感知的垃圾处理风险越强烈，越是反对政府与专
家共同决定模式者，对政府、开发商、监管者、
专家、媒体等系统信任水平越低，进而减弱对垃
圾处理场的接受度；参与的风险沟通越多，显著
提升系统信任水平，信任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加
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
针对以上研究发现，以下的几个问题值得进

一步讨论：
第一，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在较大程度上是基于自利，对环境利益 （风险补偿）和风险

后果 （风险暴露和风险感知）分配是否公正进行充分考量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行为。传统个体决策
行为认为个体往往是基于理性自利的考虑，即认为 “不论如何，垃圾场不能建设在我家附近”是公
平者，越容易出现垃圾接受危机，这种自利动机仍然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但这种解释是不完备的。
进一步来看，个体对垃圾处理场的抵制实际上是对垃圾处理所带来的伤害与责任分配、风险感知与
损害赔偿的不公正直接反应。一方面，居住在离垃圾场３公里以内的居民，风险暴露程度越高，承
担更多垃圾处理风险，但是垃圾处理风险制造者并没有完全承担环境破坏的责任，难以补偿风险承
担者所承受的伤害，垃圾处理所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责任之间的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在较大程度上引
发了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抵制。另一方面，公众所感受到的物理与健康风险、社会风险明显大于风
险制造者所给予的风险补偿 （体检、增加就业、经济补助等），环境风险成本与收益之间的不对等，
引发公众的焦虑与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公众的风险应对行为，导致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抵触与
排斥。
第二，在风险社会中，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与风险分配过程中的程序是否公正密切相

关；而风险沟通是垃圾处理风险分配的重要程序环节，公众是否参与风险沟通，直接影响垃圾处理
风险接受度。垃圾处理场运营商、政府、专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一方面，公众可以获得风
险评估的详细信息，形成对垃圾处理风险的客观理性认知，进而接受政府和专家的风险评估，理性
对待垃圾处理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及时向公众普及垃圾处理风险应对的行为的专业知识，有助
于提高风险应对能力，降低公众的焦虑和恐慌情绪，为接受垃圾处理场提供重要的心理基础；此
外，政府和企业、专家通过风险沟通及时了解公正的诉求，公开负面信息，并有针对性地回应，让
公众听证、多方协商，甚至让公众参与决策，促进垃圾处理政策的调整、修改或终止，形成公众认
同的决策，进而提升公众的垃圾处理场接受度。目前总体垃圾处理接受度较低，重要原因在于程序
安排不公正———风险沟通的缺失或失效，作为政策主体的公众被排除在政策过程之外，仍然采取命
令式的政策过程，屏蔽了垃圾处理政策的参与渠道，在一种 “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垃圾处理设施
直接安排在自家周围，这种决策方式，居民被当作无知公众，诸多公众认为此种命令式方式存在着
选址不公正、程序不公正，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焦虑、恐慌等情绪，拷问政府 “为什么偏要我
们牺牲”；当体制内的表达渠道被 “挤压”之后，居民可能采取更激烈的表达方式或者原始抵抗来
表达情绪不满，出现垃圾处理场接受危机，表现出一种自利式的 “邻避效应”。
第三，系统信任在分配公正、程序公正与垃圾处理场接受度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桥梁作用。风

险暴露程度越高，感知的物理与健康风险越强烈，而补偿和感知的利益难以弥补承担的风险，分配
不公正将加大相对剥夺感，对政府和垃圾处理单位、专家等的怨恨情绪和意见较多，诱发系统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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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政府、企业、专家、媒体等与公众的沟通互动，公布选址规划、邀请公众定期参与垃圾处理
场、召开听证会、民意调查，甚至让公众参与决策，这些必不可少的程序环节增加垃圾处理建设与
运营的透明度，降低对垃圾处理场的担忧和恐惧感，增强对采取该程序的利益相关者 （政府、企
业、专家、监管机构等）的信任。而在风险社会中，系统信任是维系个体 “本体性安全”的关
键［２３］，也是应对风险社会的重要行动策略之一［２４］，风险感知和决策行为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系统
信任，一旦信任下降，公众对风险的接受度将大大降低［２５］。就垃圾处理风险而言，公众对政府越
信任，越相信政府在垃圾处理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满意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降低垃圾处理风险感
知。公众赋予专家较高的信任，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专家的风险评估，缩小自身与专家的风险认知差
异，降低焦虑恐慌感。垃圾处理项目公司是风险的制造者，对该机构越信任，也就意味着公众相信
运营商会严格按照技术标准和政策安排进行项目运行，全面顾及公众的健康和环境发展，最大限度
降低垃圾处理风险的发生概率。基层机构 （监管垃圾处理单位机构、村 （居）委会）是垃圾处理场
的重要监管者，对这些机构赋予较高的信任度，表现为公众相信这些主体会严格监督垃圾处理场的
运行，保障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环境安全，相应地增加对垃圾处理场的接受度。综合起来，本研究显
示，当前公众不愿接受垃圾处理场的原因在于，垃圾处理风险的结果分配不公和程序不公正，肢解
了公众对于政府、专家、垃圾处理公司、监管机构等系统信任，进而导致了垃圾处理接受危机。这
一推论可以从描述数据结果得到佐证，在３５０名已经遭受垃圾处理场的居民中，８２．１％的居民却没
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即使补偿也是单一的经济补偿，难以覆盖风险损失；８５％以上居民的知情
权和参与权没有得到保障；使得公众对系统的信任水平仅５５．５分；信任缺失引发公众的垃圾处理
接受危机。
综上所述，与西方一致的是，环境公正同样对于我国公众的垃圾处理场接受度具有较高的解释

力；但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西方部分实证研究发现，程序公正中的风险沟通 （公共参与）不会显
著提升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接受度，而本研究却呈现相反的研究结果，风险沟通不仅会对垃圾处理场
接受度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还会通过增加系统信任，提升垃圾处理场接受度。可能的原因在于，在
协商民主比较发达的国家，公众拥有大量的机会参与到政策制定，公众经常有机会发起关于有争议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票；在如此环境下，是否有公共参与的机会并不重要［２６］。但是在我国，公众参
与日常的政策制定的机会和渠道少，风险沟通是公众了解垃圾处理场建设的重要渠道，而且将增加
政府在垃圾处理场建设的透明度，提升公众对于政府、专家、基层管理单位的信任，进而提升垃圾
处理场接受度。由此可见，建设和运营垃圾处理场过程中，政府应该努力构建基于信任的风险沟通
机制，扩大公民参与，增加民主协商，平等对话，消除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疑虑情绪。
除此之外，政府在建设垃圾场时，还需要摆脱 “民众无知”的偏见，重视公众以日常生活经验

为基础 “主观建构”的社会风险，掌握公众的风险认知规律和特征；给予公众应有的补偿，弥补风
险损失；全面提高风险决策者的风险管理和控制能力，提升政府、专家、监管机构等的公信力，维
护公众的环境安全感，消弭公众对垃圾处理场的 “妖魔化”认知，化解垃圾处理风险接受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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